安徽省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名称
	古树名木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技术规范

	任务来源
	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三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函》（皖市监函〔2019〕10号）精神。《古树名木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技术规范》列为2018年安徽省地方标准制定计划。

	负责起草单位
	皖西盐肤木研究所

	单位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梅山南路市政务中心6楼

	参加起草单位
	皖西学院、六安市绿色发展研究会、舒城县林林业站、六安市金安区东桥农技站站、凤阳县武店畜牧兽医站、六安市林业站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职 称
	电 话

	1
	叶少川
	舒城县林业工作站
	
	高工
	13865457968

	2
	邢正龙
	凤阳县武店畜牧兽医站
	站长
	助理
	18955062315

	3
	陈存武
	皖西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副院长
	教授
	13966298236

	4
	谷德文
	六安市金安区东桥林业站
	
	高工
	18726960590

	5
	姚厚军
	皖西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室主任
	研究员
	13966265341

	6
	张作仿
	皖西盐肤木研究所
	 
	研究员
	18905645648

	7
	卞显超
	六安市绿色发展研究会
	副会长
	高工
	13305640060

	8
	楚  震
	皖西盐肤木研究所
	室主任
	工程师
	18326359235

	9
	董国庭
	六安市绿色发展研究会
	室主任
	工程师
	18005640070

	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本规范是在“森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及其应用”成果基础上结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绿色发展在贫困地区的实践”研究课题形成的，具体编制过程如下：
（1）成立起草组
2017年12月份，项目组组织了标准起草小组召开了首次会议，确定了标准框架、工作范围，明确了人员的任务分工，拟定编写工作计划。
（2）资料收集与调研
2018年1-6月，开始搜集、分析有关技术资料，并对相关标准和技术标准进行收集、学习与领会，并开展古树名木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技术规范的各种研究成果的分析梳理，确定评价指标框架体系和评价方法。
（3）规范文本起草
2018年7-10月，标准起草小组依据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GB/T 1.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与国家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要求，并在统计、分析所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起草了本规范草案。
（4）讨论与修改
2018年11-12月，规范起草小组经过多次交流、讨论与修改，于2018年12月完成了本规范的征求意见稿，并开始在适当范围进行公开征求意见修改；2018年12月22日经省质监局评估立项；2018年12月25日到中国科学院请有关专家征求意见，根据专家的反馈意见，规范起草组成员对规范征求意见稿再次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本稿。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古树名木是林木资源中的瑰宝。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古树名木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悠久历史与文化的象征，是绿色文化传承和活的化石，蕴藏着丰富的政治、历史、人文资源；从经济角度看，古树名木是我国森林和旅游的重要资源，对发展旅游经济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价值；从植物生态角度看，古树名木为珍贵树木、珍稀和濒危植物，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树名木资产价值是指古树名木在自然状态下的美学和艺术表现，给人们精神上和视觉上提供享受和满足，带给人们无尽的美感体验，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古树名木作为一种风景资源和珍稀的植物资源，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而且还是研究当地植物起源演化和森林植被历史变通的活材料，以及古气候、古地理等方面的重要佐证。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深入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的建立，如何评价古树名木资源资产的价值就摆上了日程。然而，目前有关自然资源资产评估的规程只有LY/T2407-2015《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但是这个规范是针对森林资产交易、资产抵押融资而制定的，评估对象是微观资源，不适用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有关的评价。同时，该规范也没有关于古树名木价值评估的内容，为适应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制的建立，有必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办法。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古树名木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技术规范》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编写。制定的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 主要技术指标：
古树的总数量，每棵古树的品种、树龄、胸径、立地位置、生长势等数据；
 名木的总数量，每棵名木的品种、树龄、胸径、立地位置、生长势等数据；
    （2）主要参数
本规范涉及的指标参数主要有4个，即：
①古树名木基本价格和价值系数
根据古树名木的树种、胸径，参照当地苗木预算价格，乘以古树名木的价值系数，取值：15-20倍；
②古树名木的生长势系数
生长势价值系数，是指古树名木的树干、树冠饱满程度以及是否有病虫害等树木生长因子的调整值，取值：0.8-1.0倍；
③古树名木的级别价值系数
保护级别价值系数，是指古树名木树龄长短体现，取值：一级古树级别系数为２；二级为1.5；三级为1；名木级别系数为２；
④古树名木的场所价值系数
树木场所价值系数，树木场所是指树木生长区域在地理上所处的位置，取值：远郊野外 1.5，乡村街道2.0，区县城区2.5，近郊区3.0，市区范围3.5，风景区及名胜古迹5.0。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作为地方推荐性标准实施，因目前国内该类标准为空白。

	9、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规范对古树名木资源资产价值评价，对将古树名木资源资产纳入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体系机制的建立具有指导意义，建议及时在我省进行宣贯。

	10、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